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小微企业）
文件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0号); 2.河南省就业促进条例(2009年3月26日，省十一届人大常务委员会第8次会议审议通过); 3.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南省财政厅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关于印发《河南省小额担保贷款操作规程(试行)》的通知(豫人社就业[2014]45号); 4.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做好创业担保贷款财政贴息工作的通知(财金[2018]22号); 5.关于印发《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金[2023]75号); 6.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工作的通知 豫财金[2024]2号； 7.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南省财政厅关于优化完善创业担保贷款部分实施细则的通知 豫人社办(2024)84号； 8.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郑州市关于进一步做好创业担保贷款工作的通知 郑人社办[2024]317号。
政策对象：1、属于现行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小型、微型企业。
贷款额度：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额度不超过400万元，贷款期限不超过2年。
申请条件：（一）小微企业在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前1年内新招用符合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的人数达到企业现有在职职工人数10%（超过100人的企业达到5%），并与其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  （二）无拖欠职工工资、欠缴社会保险费等违法违规信用记录。
办理时限：15个工作日
办理地点：新野县政务服务中心
办理结果告知方式：电话或当面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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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领材料： 
(1)法定代表人或控股股东身份证等相关证件原件;
(2)企业章程等相关材料原件;
(3)经营项目情况材料:营业执照、需要准入的许可证等原件;
(4)企业吸纳就业情况材料: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前12个月内与吸纳人员签订1年以上的劳动合同书、在职职工花名册等原件;
(5)反担保相关材料;
(6)按规定需要提供的申请材料。
办理流程：
1.申请人到新野县政务服务中心创业贷款担保股递交申请贷款资料。
2.审核受理(5个工作日)。受理机构通过河南省“互联网+就业创业”信息系统查询申请人相关信息。核查申请人人员身份是否符合国家政策及相关业务规定。
审核通过的予以受理，不符合条件应告知申请人并说明原因，一次性告知需要补充完善的手续和材料。
3.调查(5个工作日内)。调查人员对申请人创业项目的经营场所、经营规模、带动就业等情况实地核实。
4.评审(每周)。根据贷款申请材料、调查核实情况，对贷款进行集体研究评审，对符合规定条件的确定额度、期限、贴息等结果。
5.公示(1天)。及时对评审会审批通过人员进行公示。
6.承诺担保(当日办理)。签订相关担保合同(协议)等。
7.贷款发放(5个工作日)。经办银行及时办理贷款发放手续，并将发放情况及时反馈担保机构。确需补充调查办理反担保、抵押等手续的可适当延长。

